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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1月14日

（2023）浙0281民初7309号
彭祖均，彭泽元，余姚市彭翔电机制造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东阳市电磁器材三厂与被告彭祖
均,彭泽元第三人余姚市彭翔电机制造有限公司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们进行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一在未缴纳出资
77.4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在（2023）浙0281民初984
号民事判决书中未能清偿的债务（暂计算至2023年
7月5日，未清偿债务金额为92,030.20元计算明细详
见起诉状附件）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判令被
告二在未缴纳出资63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在（2023）
浙0281民初984号民事判决书中未能偿清的债务
（暂计算至2023年7月5日，未清偿债务金额为92,
030.20元，计算明细详见起诉状附件）向原告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
保全费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与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
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密锜淋独任审判，定于
2023年12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5231号之一

上海纪玲粉末冶金厂：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质恒精
密模具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纪玲粉末冶金厂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281民
初523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
波质恒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撤诉。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宁波质恒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负
担。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571号

王红启：本院受理原告张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2023）浙0282民初757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
张涛借款125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2年5月21日
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2800元，由你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履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横河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6998号
任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任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1月16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24民初6200号

胡润森：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铭通石化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限期举证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
料。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货款22013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40％计算，从起
诉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24年1月3日9时00分在永嘉县人
民法院桥头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3264号

徐洪华：本院受理原告盛松根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411民初
32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徐洪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盛松根货款36800元及
利息损失（以368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2月1日起按
照年利率3.65%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720元，由被告徐洪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交纳至本院。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徐洪华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3539号

陆新生：本院受理李明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411民初353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陆新生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归还原告李明荣借款本金50000元，并以50000元
为基数，支付自2023年10月8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
止的逾期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2、驳回原告李明
荣的其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1610元，由被告陆新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2910号

周峰：本院受理原告潘凌艳与被告周峰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424民初29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7044号

牟冬娟：本院受理原告刘定华与被告牟冬娟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等。原告诉请：1.被告支付加工款58000元，并赔偿自
提交诉前调立案之日起以58000元为基数，按LPR2倍计
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举证期限与答辩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2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604破51号

本院根据浙江诚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23年11月3日裁定受理绍兴市上虞泰豪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绍兴大统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绍兴市上虞泰豪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2月15日前（含
15日），向管理人【通讯地址：绍兴市越城区东街260号
金丰大厦商务楼8层；邮政编码：312000；联系人：赵建
强、钟莹；联系电话：13004623610、18868828500】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
清算受理时停止计息。具体申报方式及要求请及时
联系管理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绍兴市上虞泰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绍兴市上虞泰豪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
年12月27日9时30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
次债权人会议将以网络方式线上召开，具体操作方式

请电联绍兴市上虞泰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如受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
事务所指派函。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12682号

应学能：本院受理原告赵俊杰与被告应学能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12月27日9时30分在本院店口
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12660号

薛小刚：本院受理原告袁泽民与被告薛小刚合同纠纷
一案，现定于2023年12月27日10时00分在本院店口人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12684号

唐培法：本院受理原告通辽市谷雨农贸有限公司与
被告唐培法合同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12月28日9
时00分在本院店口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0683破28号

申请人黄飞江以被申请人浙江韩电厨卫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为由申请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清算一案，经我院审
查后于2023年11月1日裁定受理，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理
人指定工作规程》的要求，选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的破产案件管理人。浙江韩电厨
卫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2月11日前，向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街260号金丰
大厦商务楼8层；联系人：赵会计、钟会计；联系方式
13004623610.1886882850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韩电厨卫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韩电厨卫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2月
21日上午9时00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
会议将以网络方式线上召开。具体操作方式请电联浙江
韩电厨卫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5294号

孔森刚、潘跃燕：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金殿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与被告孔森刚、潘跃燕、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城支行追偿权纷一案，因无法向你
们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702民初529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请
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135521.74元，
并支付代偿款利息损失，从原告每期代偿之日起以
每期代偿款金额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到实际还款之日
止，暂算至起诉之日为5917.27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
告支付因两被告未按期归还银行按揭贷款本息的违
约金，从原告每期代偿之日起按每期代偿款金额的
万分之二每日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算至
起诉之日为11326.83元（详见清单）；3.判令两被告向
原告支付律师费7000元；4.确认原告对被告在上述第
一、二、三项诉请范围内对不动产权证号为浙（2023）金
华市不动产权第0024992号的铂瑞南区花园6幢1504
室房地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遇节假日顺延）。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新白龙桥
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4115号

邹科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易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邹科慧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材料。原告浙江易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为：
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垫付款16453.77元及其利息
1333.99元（暂计算至2023年8月28日，此后按日利率万
分之六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承担
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1000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1月3日14时30
分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为群众着想
“全流程”省心省力办事

王先生是一起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

他想把刚从医院调取的医疗证明递交给承

办此案的姚法官。黄岩法院审判服务中心

的24小时自助诉服窗口工作人员向雨星

查询后，发现姚法官正在开庭，于是，她收

过材料扫描后入卷并线上通知了姚法官，

还提醒王先生说：“下次如有需要，也可以

通过移动微法院上传证据材料。”

“叮！”半小时后，开完庭的姚法官听到

手机端提醒他“有新的证据材料入卷”，回

到办公室后第一时间跟进办理。

如此便捷，离不开审判服务中心精准

地分工运转。

早在2020年11月，黄岩法院首创成

立审判服务中心，推进审判辅助事务组织

架构重塑和业务流程再造，目前已设立送

达、卷宗、预备、后审和审后督促5个组别，

28个专岗全面集约。今年以来，辅助事项

办理周期较改革前缩短45％。

为减少当事人麻烦，黄岩法院通过线

上集约，打通了“立”“审”“执”三个窗口的接

待功能，一窗受理、线上交接。“如果办理执

行业务的当事人走错了来到立案窗口，可

以由立案窗口人员线上和执行大厅人员联

系办理。”该院立案庭副庭长陈贝介绍道。

全院全员已形成“首问负责制”——第

一个接听来电、接待来访、接收来信的工作

人员即为首问负责人，其职责范围内的要

求当场办理或一次性告知相关程序等；非

职责范围内，则指引给具体责任人主动联

系来访群众。

为法官考虑
“全精力”关注核心事务

“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法官从琐碎

的事务杂务中解放出来，回归审理者、裁判

者本位。如今，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改革

进入3.0模式，围绕业务流程的再造和体

系架构的重塑，我们聚焦法官办案的专注

度和专业能力的提升，致力于提供当事人

更好的涉诉体验和更规范透明可见的程序

正义，以公正与效率回应人民群众的期

盼。”黄岩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赵勇说。

围绕这一目标，黄岩法院坚持“能集约

的尽集约”工作理念，持续探索各环节有利

于提升办案质量效率、实现高频事项集约

管理，目前共集约事项50余项。

辅助事务均由审判辅助岗位自主开

展，与案件同步推进，法官更专注办案，提

高质效。

民一庭法官张心成对此深有体会，他

说：“比如去银行调取交易流水明细，以前

得两个人花半天，现在派单给审服中心就

好了。”对于审服中心来说，可以统筹处理

多起案件的取证，省时省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与理念、机

制同步迭代的还有数字化工具。黄岩法院

升级了辅助事务在线协同应用，通过随时标

记案件进程，提升移动端办案辅助能力，法官

团队对辅助事务的进程实现可视化监管。

可视化的协同工作模式，既促使岗位

间环环相扣地“质检”，使错漏事项得以追

本溯源，还提升了电子卷宗归档的质量和

效率。档案室的季飞肖介绍：“集约化以

来，黄岩法院结案卷宗归档时间缩短

70%，卷宗归档效率高、质量好，定期抽检

也很少发现问题。”

为队伍砺英
“全周期”管理职业成长

“此次考试成绩将作为年度评先评优

的重要参考。”日前，黄岩法院会议室里，立

案庭负责人柯澄川宣布了此次司法辅助人

员“砺英计划”业务技能考试的结果，并对

前五名进行表彰。

“砺英计划”是黄岩法院深化推进“创

建学习型法院”活动的一项举措，也是不断

优化辅助人员队伍结构、提升专业素养的

重要抓手。2022年开展以来，已举办学习

教育活动16次、考评4次。

“砺英计划”打造了“线下+线上”全周

期、全链条考核体系。线下组织笔试、机考

实操相结合的业务技能考试，一年两期的

培训和考核；线上自主研发审判辅助事务

人员能力可视化系统，绘制“职业画像”，按

周期绘制辅助人员“成长曲线”，直观反映

人岗适配度、优缺点。

“智能绩效考核系统将辅助人员全部

纳入其中，也根据岗位特性设置了更匹配

的‘选育管用’体系，关注辅助人员‘全周期

’职业成长。”政治部副主任王筱琴说。

戴朝权正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他在

审服中心工作了一年多，由于各项考评优

秀，经推荐并通过了聘任制法官助理考试，

如今已成长为民二庭法官助理。

司法辅助事务集约改革之初，黄岩法

院从各业务庭抽调书记员，打造5个组28

个专岗共30人的审服团队，不增员（实际

反而减少6人）、不外包情况下，实现效率

提升，辅助事务办理周期较改革前缩短

53.8％。与此同时，随着“砺英计划”的推

进，从优培育选拔了4人聘任制法官助理

为业务庭“输血”，实现了人才队伍的结构

优化，进一步激发队伍战斗力和创造力。

法院有了“大管家”，群众更放心法官更专心
通讯员 缪娅微 蔡佳晴

平均审理天数低于全省均值14.8天、结案均衡度居全

省前列、无一瑕疵案件、长期未结案清零……这是台州市黄

岩区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事务集约改革今年以来的“答卷”。

近年来，黄岩法院有序推进审判辅助事务组织架构重

塑和业务流程再造，打造“集约化操作+并联式协同”模式，

切实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让法官专注于审判核心事务，探寻

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同频共振”。


